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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诉被告上海乐影音像制品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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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沪一中民五（知）初第26号

原告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Columbia Pictures Industries,Inc.），住所地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卡尔弗

市华盛顿大道10202号。  

法定代表人维基•R•索尔蒙，该公司助理秘书。  

委托代理人傅强国，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军，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乐影音像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长宁区镇宁路483号底层。  

法定代表人盛小萌。  

原告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诉被告上海乐影音像制品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

于2007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杨军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上海乐影音像制品有限公司经本院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其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诉称，原告是电影作品《国家保安》（National Security）、《反恐特警组》

（S.W.A.T.）、《家有仙妻》（Bewitched）、《绝密飞行》（Stealth）的著作权人，对上述作品依法享有著作权。

2006年8月31日，原告委托代理人在被告处购得前述电影作品的盗版DVD影碟。原告认为，根据《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

尼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原告对上述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受中国法律保护，被告以营利为目的，

擅自销售盗版音像制品，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对上述电影作品享有的著作权，故请求本院判令被告：1、立即停止销售侵

犯原告著作权的音像制品；2、在《新民晚报》上刊登致歉声明，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3、赔偿原告经济损

失人民币240,000元，并承担原告为制止侵权而支出的合理费用40,373元。  

被告上海乐影音像制品有限公司未提交答辩状。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9月11日，上海市黄浦区第一公证处出具（2006）沪黄一证经字第7354号公证书。公证书

记载：戴马克（Roland Mark Day）作为美国电影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及美国电影协会负责中国法律事务的首席法

律顾问，确认其已获得原告授权，并确认原告是《国家保安》、《反恐特警组》、《家有仙妻》、《绝密飞行》电影作

品的著作权人，并同时提交了相应的正版DVD光盘。  

被告于2004年3月1日成立，注册资本为3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零售、出租音像制品等。  

2006年8月30日，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在上海市镇宁路483号被告处购得DVD光盘若干，并当场取得了“Ka 

De Club”名片一张以及编号为0124158、金额为250元的收据存根一张。上海市黄浦区第一公证处对上述购买行为进行

公证，并对其中的19套DVD光盘进行封存后交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保管。同年9月12日，上海市黄浦区第一公证处出具

了（2006）沪黄一证经字第7098号公证书。  

 



庭审中，本院对公证处封存的物品进行了拆封检查，所封物品包括了涉讼的《国家保安》、《反恐特警组》、《家

有仙妻》、《绝密飞行》DVD光盘。《国家保安》光盘的盘片上记载了“陕西音像出版社ISRC CN-H01-04-350-

001V.J9”等字样；《绝密飞行》光盘的盘片上记载了“广州市新时代影音公司ISRC-CN-F21-98-0046-0/V.J9”等字

样；《家有仙妻》光盘的盘片上记载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银声音像出版社ISRC CN-D16-03-0004-0/V.J9”等字样；《反

恐特警组》光盘的盘片上记载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银声音像出版社ISRC CN-D16-04-0006-0/V.J9”等字样。在上述四套

光盘中，《反恐特警组》的盘芯无激光数码储存片来源识别码（即SID码），其余光盘盘芯的SID码均被破坏。  

2006年9月8日，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与原告的授权代表签订《聘请律师协议书》，约定本案律师服务费为40,000

元。2007年1月24日，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开具了金额为40,000元的律师代理费发票。  

原告还向本院提交了金额为4,940元的公证费发票一张。庭审中，原告对公证费和购买光盘的费用进行了分摊，并

确认本案相应费用为373元。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2006）沪黄一证经字第7354号公证书、正版光盘、（2006）沪黄一证经字第7098号公证

书、公证购买的被控侵权DVD光盘实物、《聘请律师协议书》、律师费发票、公证费发票等证据证明。  

本院认为，根据《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原告对电影作品《国家

保安》、《反恐特警组》、《家有仙妻》、《绝密飞行》依法享有著作权，并受中国著作权法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一）项规定，未经著作权人同意，擅自复制、发行其作品的，应当根

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复制品的发行者不能证明其发行的复制品有合法来

源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案中，被告销售的《国家保安》、《反恐特警组》、《家有仙妻》、《绝密飞行》DVD光

盘不是原告制作发行或授权制作发行的正版DVD，该四套光盘盘片上的激光数码储存片来源识别码缺失或被破坏，故本

院认定该四套光盘均为盗版音像制品。被告作为涉案电影作品复制品的销售者，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销售的涉讼光盘有

合法来源，其行为侵犯了原告享有的电影作品《国家保安》、《反恐特警组》、《家有仙妻》、《绝密飞行》著作权中

的发行权，被告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至于原告要求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诉讼请求，由于被

告侵犯的是原告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故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鉴于原告指控被告的行为限于非法销售侵权复制品，且原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因被告

侵权行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或被告的侵权所得，故由本院结合被告的经营规模、侵权行为特性、主观过错情节、通常情

况下原告可能的损失或者被告可能的侵权获利、原告电影作品的类型以及对中国观众的吸引程度、市场价值等因素，酌

情确定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以及原告为制止被告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律师费、公证费及购买被控侵权光盘的费

用。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

条第（六）项、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第四十八条、第五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乐影音像制品有限公司停止销售侵犯原告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国家保安》、《反恐特警组》、

《家有仙妻》、《绝密飞行》电影作品著作权的DVD光盘；  

二、被告上海乐影音像制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

用共计人民币32,000元；  

三、原告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被告上海乐影音像制品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716元，由原告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负担人民币2,975元，被告上海乐影音像制品有限公

司负担人民币3,741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哥伦比亚电影工业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被告上海乐影音像制品有限公司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洪 

代理审判员 章立萍 

代理审判员 徐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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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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